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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参加非竞争性学科竞赛 

获奖奖励的规定 

 

 

各单位： 

非竞争性学科竞赛是指按照我校报名参赛人数的一定比

例，确定获奖的等级与名单，而不是通过与校外参赛选手或

者代表队，通过统一的程序进行竞争而获奖的学科竞赛。 

为了鼓励教师和学生参加竞争性学科竞赛，对非竞争性

学科竞赛的获奖级别按照《北京物资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予以确认，其获奖奖励按照如下标准执行： 

序号 认定级别 奖励级别 

1 国家级重点竞赛 国家级一般竞赛 

2 国家级一般竞赛 市级一般竞赛 



3 市级重点竞赛 市级一般竞赛 

4 市级一般竞赛 校级竞赛 

 

同时，对于认定为北京市级一般竞赛级别的非竞争性学

科竞赛获奖，学生奖励按照上表执行，每名指导教师每次竞

赛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奖励标准为市级一般竞赛的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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